
案例1.6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 

國別：美國 

案例類型：資料庫之保護(著作權標的) 

關鍵字：資料庫、編纂、「眉宇淌汗」、通訊錄 

案號：499U.S.340, 111S.Ct.1282, 133L.Ed.2d358(1991) 

日期：西元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壹、 案情摘要 

本案原告（即被上訴人）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是一家經授

權認證後負責在堪薩斯州（Kansas)的若干社區從事電話服務的業者。依據該州

的一項規定，凡是在其境內從事電話服務者均需在每個年度提供及更新其轄下用

戶的電話號碼名錄給所有的用戶。因此，原告即據此分別出版了黃頁及白頁電話

號碼簿，並且免費致贈給它的用戶。而其中的白頁電話號碼簿就是把所有用戶的

姓名、所在城市以及電話號碼依姓氏的英文字母順序予以排列。 

本案被告（即上訴人）Feist Publications, Inc. 是專門從事地區性電話

號碼名錄的業者。與一般的電話號碼簿不同的是，被告號碼簿涵蓋了許多個不同

的電話服務轄區。而被告的電話號碼簿也是免費發送給用戶。就本案相關的部

份，原告的白頁號碼簿內含一個服務轄區，下列了約七千七百個名錄，而被告則

涵蓋了十一個服務區、十五個郡（縣）以及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八個名錄。原告與

被告為了爭取黃頁電話號碼簿上的廣告經常從事激烈的競爭。 

原告由於其提供服務之便，通常可以輕易取得用戶的電話號碼資料。而被告

則需與個別的電話服務業者分別訂立授權契約，並支付權利金後才得使用各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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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旗下用戶的資料。在堪薩斯州西北區的十一個業者其中除了原告之外均與被告

締結了授權協定。而為了不讓被告有機會來與之競爭，原告則拒絕了被告欲與其

締結授權協定的請求。在此情形下，被告即對原告的名錄資料展開確認，並加列

了詳細的地址，（而原告的名錄則在地址的部份大部缺無）。縱然如此，在被告一

九八三年的電話號碼簿中全部的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八項名列中有一千三百零九

項則是與原告一九八二∼八三年的白頁電話號碼簿中所列雷同。而且其中有四項

是原告虛構的假號，以作為識別重製之用。 

審理本案的聯邦地方法院與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第十巡迴庭均判決原告勝

訴，認為電話號碼名錄應可取得著作權的保護，而被告行為顯已構成侵權。被告

不服請求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本案並獲首肯。 

 

貳、 法律問題 

  關於電話號碼、姓名等的選取與編排是否具備「原創性」從而得享有著作權

保護？ 

 

參、 法院判決 

原告的白頁電話號碼簿內容因欠缺法定的原創性，從而無法成為著作權的保

護對象。被告使用其中的資料亦不構成侵權行為。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級法院的判

決，改判被告勝訴。 

 

肆、 判決理由 

法院首先便強調事實的本身無法取得著作權保護。為了取得著作權，一項著

作物必須具備原創性（originality）方可。此一原創性的要求乃是依據美國聯

邦憲法第一條第八項第八款的規定而來。該條項規定，國會經憲法授權應「確保

對於作者之個別創作【或寫作】在一定期間內給予專屬性之【權益】保障。」而

在最高法院的兩個早期判例當中也明白顯示了此處所謂的「作者」與「創作」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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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原創性。1此外，學術論著也重申了此一見解。2 

雖然事實的本身無法享有著作權保護，但對於事實的編纂與彙集

(compilation)卻可能具有原創性。但其得受著作權保護者乃是經由編纂者獨立

進行篩選編排，從而符合了最低程度的原創要求的部份；其保護範圍仍然不及於

其中的每個事實本身。由此可見著作權法對於事實組合或編纂的保護範圍其實相

當的微薄。他人仍可對於其中的事實部負或內容自由擷取而不構成侵權。 

固然從表面上看來此種對於他人的勞動成果得以自由無償使用似是有所不

公，但須知著作權的目的並非是對於作者的勞動予以獎勵，而是依憲法第一條第

八項第八款所訂，「促進科學與實用藝術之進步。」此即對著作人的思想/表達

(idea/expression)或是事實/表達(fact/expression)進行二分區隔(dichotomy)

的法源所在。也由於此種區隔的存在造成了對於以事實為基礎的著作權的保護範

圍的大幅設限。 

美國的一九零九年及一九七六年著作權法案明確地標識了「原創性」乃是通

訊錄或其他以事實為基礎的著作物欲獲得著作權保護的根本關鍵。編纂著作並不

當然享有著作權，而是視其編排、篩選以及組織的方式是否讓其最終成品的整體

具備了原創性而定。
3因此，著作權法在一開始便已預期到對於某些資料的篩選、

編排和組織而言，它們的原創性顯然還不足以達到符合著作權保護的程度。而即

使對已經達到此一程度的編纂資料而言，其中得受著作權保護的部份也是相當的

受限，此乃因著作權仍然不及於其中的事實或資料本身所致。有鑑於此，最高法

院遂明白宣示下級法院所採用的所謂「眉宇淌汗」(“sweat of the brow”)或「企

業化彙集」(“industrious collection”)準則—即著作權乃是對於將事實或資料

予以辛苦、努力彙集者所給予的獎勵—已違反了著作權的基本原則，即事實或資

料的本身無論如何均無法取得著作權保護。否則即會產生一旦有人將某些資料納

入到他所編纂的資料庫後，他人及不得再行觸碰或使用同一資料到其他的資料庫

                                                 
1 參見 The Trade-Mark Cases, 100U.S.82 (1879) 以及 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111 
U.S.53 (1884)。 
2 法院在此特別引據了 Patterson & Joyce, Monopolizing the Law：The Scop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Law Reports and Statutory Compilations, 3G UCLA Law Review 719,763, note 155 (1989)。 
3 參見美國著作權法第一零一條(35 U.S.C. §101 (1994, Sup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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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果。 

有鑑於此，最高法院遂判決除了某些具有原創性的內容外(例如前言等)，原

告的白頁電話簿的本體並未達到憲法以及法律上所訂的著作權保護標準，被告行

為亦從而不構成侵權。 

 

伍、 評析 

本案的判決結果對於資料庫的相關領域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而且其影響所

及，是造成了全球各國均需對其資料庫的保護方式與內涵進行全面性的檢討，並

且至今仍未稍憩。而在同時，隨著網際網路(internet)與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的大幅發展，資料庫的重要性更是與日俱增(事實上每一個網站都是由

資料庫所構成)。在新的保護方式還沒有正式出爐以前，絕大多數的業者都轉而

使用契約來作為對其權益保護的主要手段。但此一方式畢竟有其不足之處。例如

對於從事侵權的第三人而言基本上便常陷於無用武之地。因此，透過政策與立法

來對於資料庫的內容給予適當的保護容有必要。
4 

雖然歐洲聯盟在西元一九九六年便已制頒施行了一項「保護資料庫指令」，

但此一指令仍有相當的爭議性，
5而美國截至西元二零零零年底雖然年年都有相

關、不同版本的立法草案被提出，鑑於其中的爭議性，亦尚未通過其中的任何一

個版本。這其中的一個主要爭點是，究竟是否需要以全新立法的方式(sui 

generis)，將資料庫的內容（也就是若干事實或資料的組合排列）視為一種單獨

的權利，亦或將對資料庫的保護採取類似營業秘密保護的方式，以英美普通法

(common law)中侵權行為項下的「剽竊」或「盜用」(misappropriation)概念來

處理？實際的情況是，無論是採取哪一個理論都可能會產生出相當多的問題。例

如，一旦採取了「剽竊」說，則事實上即形同給予資料庫所有人永久性的保護。

反之，如果把資料庫的內容視為是一項新的權利，則其範圍如何界定？保護期間

                                                 
4 雖然在美國已可對構建資料庫的電腦軟體或程式給予專利保護，但其範圍尚不及於資料庫的內
容本身。 
5 參見 Directive 96/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11 March 1996, Official Journal LO77, pp.002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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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應為何？而且每當其內容已經更新後，則是否又以產出了另一個、新的產權，

從而使其保護期限甚至凌駕了著作權，也成為事實上的無限期保護？ 

由於歐洲聯盟內的國際權益保護向來是採取雙邊互惠原則，美國為了讓其國

內的資料庫在歐盟受到同樣的保護，也是必得修改或制定若干相關的法規，稗可

讓美國境內的資料庫能夠得到最大的國際保護。如此一來，世界其他的國家即不

得不效尤跟進，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影響不可謂不大。 

 

 

 

 


